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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烟与《铁路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讨论

文/马燕

摘要：本文就铁路禁烟谈论了铁路控烟立法的必要性及其现实基础、控烟的有效途径和关于

《铁路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建议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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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与会代表大家早上好，感谢绿会搭建平台和邀请，能够在 21 年的最后

一天与大家共同参与控烟与《铁路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讨论深感荣幸，

通过会议交流受益匪浅，下面就铁路禁烟谈以下三点：

一、铁路控烟立法的必要性及其现实基础

首先，吸烟属于个人行为，是普遍共识的危害健康的不良嗜好，其不仅危害

吸烟者自身健康且会对环境和他人造成危害，增加社会卫生和健康治理负担。另

一方面，其对儿童和青少年影响大，涉及到未来劳动力的质量，关乎国家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不控烟不利于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建设规划的有力推进，也不利于

生态文明建设。铁路是重要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作为人口大国，其承载力大，

受众面广，在铁路运输中禁烟意义深远。

其次，从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保障公众健康的现实需要看，我国的控烟立

法工作任重道远，需要有重点的推进。从国际看，2003 年我国签署了世界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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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 2006 年 1 月 9 日在我国生效。

该《公约》第 8 条规定，在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必要

的室外场所全面禁止吸烟，并制定了详细的实施准则。《公约》签订以来，全球

范围内迅速掀起了无烟立法的新浪潮，截至 2012 年，已有 100 多个国家制定了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法或控烟综合性立法，其中 44 个国家施行了全面无烟法律。

国际经验表明，控烟的最佳做法是在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公共交通、酒吧和餐

馆全面禁烟、不允许设立吸烟室。创建无烟卫生计生系统、无烟学校、无烟机关、

无烟企业等。

再次，从国内控烟立法看，迫切需要国家层面法律的引领。尽管 2008 年以

来，北京、上海、杭州、广州、哈尔滨、天津、青岛、兰州、深圳、长春等多个

城市相继根据《公约》第 8 条及其实施准则出台了控制吸烟地方性立法。各具特

色的无烟环境创建工作，为全国控烟立法和执法提供了有益实践经验积累。但国

家层面的立法还严重不足，供给缺位。《铁路法》修改应当在全面禁烟方面做出

创新性规范。

最后，从人民群众的需要看，控烟立法时机已经成熟。我国在大气污染防治

方面的立法比较完善，但关于室内和交通工具内大气环境污染防治还比较薄弱，

据调查，无论是吸烟者还是被动吸烟者，90%以上的被调查者都支持在公共交通

工具、学校和医院禁止吸烟;超过 80%的被调查者支持在会议室、餐厅和酒吧等禁

止吸烟。控烟很有必要。

二、如何控烟？控烟的有效途径

从国际控烟的有效途径看以下路径应当互相配合，形成良好的互补系统。

一是完善立法。控烟行为涉及到卫生、环保、交通、建筑、未成年人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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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领域。控烟的法律体系应当健全，以形成全面控烟法律体系。如公共场所、

无烟学校、无烟公寓、无烟社区等。特别是在铁路运输系统应当确立全面禁烟是

原则，允许吸烟是例外的立法思维。抓住铁路立法的机会，积极推进禁烟十分必

要。

二是通过经济手段控烟。如美国，加拿大等国通过提高烟税。加拿大多数省

份都逐步提高烟草税（省税）。比如，阿尔伯塔省决定自 2015 年 3 月 27 日起每

条烟（200 支）加征 5 加元（约合 25 元人民币）烟草税。最新的税率为，20 支

装的香烟每包征收 4.5 加元（约合 22.5 元人民币），一条 200 支装的香烟就是 45

加元（约合 225 元人民币）。对于产业链的控制。

三是大力宣传。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吸烟的危害，控烟的必要性。如公告

控制等，《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国家鼓励基础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

组织、公共场所管理者、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人、志愿者等开展噪声污染防治

法律法规和知识的宣传。此规定非常好，希望控烟的法律宣传也如此。从世界范

围看，公益组织和环境保护社会组是控烟的不可或缺的有力推动者，绿发会在我

国已经率先开展控烟各项工作，如积极宣传控烟、为控烟提起诉讼等，并作出了

突出的成绩，有力促进了我国控烟工作的开展。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度扩大成果值

得。

四是促进全民控烟教育。运用所有的教育体系，增强关于控烟的知识和必要

性教育。

三、关于《铁路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建议：

（一）、建议在《铁路法》客运协议中增加全面禁烟的条款，确立禁烟是原

则，允许吸烟是例外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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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五十八条之（五）在禁止吸烟的

列车上、其他列车以及铁路车站的禁烟区域内吸烟，或者使用能够产生烟雾的香

烟替代品及其他物品；。仅有这项规定是不够全面的，也不利于控烟规定的执行。

建议：建议在《铁路法》中增加全面禁烟的总的原则性的条款，用禁止性规

范明确在火车上禁止吸烟及其替代品。如规定，营运车辆应当在车厢张贴醒目标

志，禁止吸烟、并张贴举报和投诉电话，监督司乘人员禁烟的义务。禁止乘客在

车内吸烟。对于违反者由铁路公安依据情节给予相应处罚。

理由：其一，尽管吸烟属于个人行为，但当其可能危害公共利益时就应当依

法保护公共利益。目前高特动车已经全面禁烟。《铁路法》作为铁路事业的综合

性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在车辆内禁止吸烟，以为其他相关下位立法提供法律依据。

我国《民法典》规定的绿色原则，《环境保护法》的原则和制度等已经为铁路全

面禁烟提供了立法基础和支持。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条也规定了 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少大气污染，对所造成

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公民应当增强大气环境保护意识，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

方式，自觉履行大气环境保护义务。

正在兴起和不断扩大的绿色产业链也要求铁路运输业参与。铁路运输禁烟是

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铁路法中明确规定在车内禁止吸烟，有利于不吸烟的公民维护自身的合法

权益。

其二，营运的交通工具内，应当全面禁烟；也是顺应《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的要求和义务履行需要。其三，有利于减轻铁路运输安全的重负。吸烟对车内空

气环境有不良影响，也容易引起火灾等。其四，有利于保障旅客安全，为旅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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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安全健康的旅行保障。同时有利于扩大全面禁烟的范围。

（二）、关于《铁路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一条

为了保障铁路运输和铁路建设的顺利进行，促进铁路高质量发展，适应建设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

要，制定本法。

建议：第一条修改为促进“铁路事业”或“铁路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

理由：其一，依据该法对于铁路的解释其不能涵盖该法调整的所有社会关系。

立法目的应当包括铁路在内的所有相关行业活动，既包括铁路运输和铁路建设，

也包括铁路行业的监督管理，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治理。

其二，从我国已有立法例看，我国《公路法》规定的是：为了加强公路的建

设和管理，促进“公路事业”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

要，制定本法。《 民航法》规定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领空主权和民用航空权利，

保障民用航空安全和有秩序的进行，保护民用航空活动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

促进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

（三）、关于《铁路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七条

第七条 铁路运输调度和运行图编制应当遵循安全、公平、效率原则，保

证路网得到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用，保障公众出行和物资运输基本需求。

建议：增加“和国家的特殊需要”。

理由：其一，铁路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其是保障公众出行和物资运输的基

本需要，其同时也是保障国家安全和区域安全的重要交通途径。本法中也涉及到

国家的特殊需要。如，军事、救灾抢险。并且在发生此类情形时，铁路得优先安

排。如第二十条的军事运输。其二，人民铁路为人民，当国家认为人民有出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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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运输之外的特殊需求时，保障人民利益是铁路必须的担当。如第九条、第十

条关于公益运输任务的规定

（四）、关于《铁路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十四条第二款

第十四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旅客运输服务工作，做到文

明礼貌、热情周到，保持车站和车厢内的清洁卫生，保障所提供食品和饮用水的

安全。

铁路沿线地方人民政府和铁路运输企业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对铁路沿线环境的污

染。

建议：本款修改为：铁路运输企业应当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防止对铁路

沿线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删除第二款 铁路沿线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放

到其他条款。

理由：地方政府和铁路运输企业的关系既是协作关系，也是监督与被监督的

关系。地方人民政府作为该辖区的环境质量的直接责任主体，其一项重要的职责

是监督该区域的所有建设工程包括铁路建设项目及其运行符合当地环境保护的

要求，就此而言，地方人民政府是监督管理主体，铁路运输企业是环境保护的义

务主体。尽管地方人民政府有参与铁路沿线环境保护的义务，但本条规定的主要

是铁路运输企业的义务。建议在立法中分开说。

（四）、关于《铁路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一条 国家对铁路实行分层规划、分类投资建设。铁路建设项目应

当纳入铁路发展规划。地方铁路发展规划应当与全国铁路发展规划相协调 。

建议第二款增加：专用铁路和铁路专线的规划应当符合国家铁路和地方铁路

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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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铁路规划和建设应当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土地资源，防治环境污染。”

作为第三款。

理由：其一，《铁路法》作为铁路的综合性基本立法，应当对所有的铁路规

划进行规范，考虑立法的逻辑周延，也避免发生冲突时无法可依。

其二，铁路规划和铁路建设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其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和

环境污染纠纷也时有发生，为了避免此类问题，应当在铁路法中就铁路规划和建

设的环境保护义务明确规定，实现与环境保护法的协调和衔接。


